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公眾游泳池月票及智能卡計劃使用條件  

 

 

1.  所有公眾游泳池月票持有人（持票人）和公眾游泳池月票智能卡持有人（持

卡人）在使用公眾游泳池時，必須遵守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訂立的《公眾泳池規例》、公眾游泳池的規則及場地管理人員的一切指

示。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訂立的《公眾泳池規例》第 4(b)

及 (c)條規定，任何人士在泳池或泳池場地範圍內，不得作出喧鬧、不雅及擾

亂秩序的行為；以及不得作出一些相當可能對他人造成危害、妨礙、不便或

煩擾的作為 (例如奔跑、跳水 (在跳水池除外 )、推撞 )。  

2.  公眾游泳池月票（月票）和公眾游泳池月票智能卡（智能卡）不得轉讓。持

票人或持卡人如容許他人使用其月票或智能卡，持票人／持卡人和冒充者均

可能遭檢控。  

 

3.  在「SmartPLAY康體通」推出後，市民必須完成「SmartPLAY康體通」用戶

登記後，才可購買月票。月票持有人需經指定的入閘機進入公眾游泳池，在

進入游泳池前，需出示「 SmartPLAY康體通」流動應用程式內顯示有效的電

子月票 (有轉動標記 )，並出示下列身份證明文件 (正本或副本 ):  

 

香港居民  1.  香港身份證 (正本 )；或  

2.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正本 )；或  

3.  適用於 11 至 14 歲兒童：香港身份證 (正本或副本 )。如出

示香港身份證副本，必須同時出示附有相片的有效學生證

／學生手冊正本；或  

4.  適用於 11 歲以下兒童：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簽證

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 (即「單程證」 ) (正本

或副本 )，如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沒有相片，必須同時出

示附有相片的有效學生證／學生手冊正本  

非香港居民  有效旅遊證件 (例如：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 (即「雙程證」)) 

(正本 ) 

 

4.  年滿 60 歲長者、殘疾人士及一名陪同者、 3 至 13 歲兒童和全日制學生可獲

半費優惠。享有半費優惠的持票人除出示上述身份證明文件外，亦須提供證

明符合優惠資格的有效證明文件正本，例如殘疾人士登記證、附有相片的全

日制學生證／學生手冊，以供查核。  

5.  享有半費優惠的全日制學生及殘疾人士及其一名陪同者在購買月票後，必須

先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服務櫃檯，出

示證明符合優惠資格的有效證明文件，例如殘疾人士登記證、附有相片的全

日制學生證／學生手冊，供本署職員進行核實。如未完成核實程序，該電子

月票上會顯示「有待核實」字樣，該持有人每次進場前，必須提供相關有效

的證明文件，方可進入公眾游泳池。  

 



– 2 – 

 
 

6.  以半費優惠購買月票的人士，須於購票前聲明其在月票整段有效期內均符合

享有優惠資格。持票人／持卡人如在購票後發現不符合享有優惠資格，或是

在月票有效期內失去享有優惠的資格，將不可使用有關月票／智能卡進場，

持票人／持卡人亦不會獲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的月票費用。持票人／持卡人

須繳付訂明的入場費或憑合適的月票／智能卡進場。  

7.  每名殘疾人士只限一名陪同者可享半費優惠。以陪同者身份半價購買月票的

人士，如非陪同殘疾人士進入公眾游泳池，則不符合享有優惠的資格。在此

情況下，其月票將不適用，須繳付訂明的入場費或憑合適的月票進場。  

8.  持票人如未能出示「SmartPLAY 康體通」流動應用程式內顯示有效的電子月

票，須以身份證正本，於智能自助服務站列印其票據，並連同所需身份證明

文件，才可進入公眾游泳池。如持票人未能出示有效的月票和身份證明文

件，則須繳付訂明的入場費，才可進入公眾游泳池。  

9.  在 SmartPLAY 系統推出後，智能卡系統仍會繼續運作。持有有效月票人士

均可申請智能卡，持卡者只須透過 SmartPLAY 購買月票，智能卡內的月票

資料便會自動更新。持卡人進入公眾游泳池時，必須出示已儲存有效月票資

料的智能卡，供游泳池職員查核，並須經指定的入閘機進入公眾游泳池。如

有需要，職員或會要求持卡人出示上文第 3 項及下文第 6 項所述的身份證明

文件、優惠資格證明（如適用）及／或有效月票，以供查核。  

10.  持卡人進入公眾游泳池時，必須出示已儲存有效月票資料的智能卡，供游泳

池職員查核，並須經指定的入閘機進入公眾游泳池。如有需要，職員或會要

求持卡人出示上文第 3 項及下文第 6 項所述的身份證明文件、優惠資格證明

（如適用）及／或有效月票，以供查核。  

11.  持票人可於月票生效日期起計一個月內，在游泳池開放予公眾的時段（通常

每天三節）不限次數進入所有開放的公眾游泳池（用作團體訓練的灣仔游泳

池除外）。持票人如因任何個人理由未能於月票有效期內使用泳池設施，已

繳的月票費用概不發還。  

12.  未滿 12歲的持票人／持卡人必須由成人陪同，方可進入公眾游泳池。  

13.  如須輪候進場，持票人／持卡人須與其他使用者一起排隊，以先到先得方式

進場。持票人／持卡人不會獲安排優先進場。  

14.  公眾游泳池的所有使用者（包括持票人／持卡人）均須在每節使用時段完結

後離開游泳池。  

15.  康文署可基於公眾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考慮因素，設定公眾游泳池最多可容納

的人數。  

16.  公眾游泳池如因惡劣天氣（例如天文台發出 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雷暴警

告、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等）而暫停開放予市民使用，或因舉辦任何免

費使用泳池設施的活動而暫時免收入場費，月票的有效期均不會因此而延

長，持票人／持卡人亦不會獲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的月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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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個別公眾游泳池如因舉辦活動或訓練，或因維修、每周大清潔行動或任何特

別事故，以致全部或部分泳池設施暫停開放予市民使用，則持票人／持卡人

可考慮使用公眾游泳池內其他仍然開放的泳池設施或康文署轄下其他公眾

游泳池。康文署並不保證持票人／持卡人可使用任何指定的公眾游泳池或任

何指定的泳池設施。月票的有效期不會因此而延長，持票人／持卡人亦不會

獲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的月票費用。  

18.  如選購有效期包括「免費使用康樂設施」當天在內的游泳池月票，本署因舉

辦任何免費使用泳池設施的活動而暫時免收入場費，月票的有效期不會因此

而延長，持票人／持卡人亦不會獲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的月票費用。  

 

19.  公眾游泳池一般會在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三全部暫停開放，但月票的有效期不

會因此而延長，持票人／持卡人亦不會獲退還全部或部分已繳的月票費用。 

20.  如任何人士不遵守使用條件，康文署可拒絕其使用泳池設施。此外，如任何

人士違反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訂立的《公眾泳池規例》

或其他現行規例，康文署可將之逐離泳池設施。有關人士如為持票人／持卡

人，將不會就其月票／智能卡的有效期獲得任何補償。   

公眾游泳池月票智能卡  

 

21.  智能卡屬康文署所有。游泳池職員如發現智能卡被違規使用，有權予以沒收。 

22.  持卡人如遺失智能卡，必須向康文署轄下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月票指定售

票處或公眾游泳池報失。如需補領，則須到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辦理申請手

續和繳付補領費用。全費公眾游泳池月票持有人的補領新卡費用為每張

$25。半費公眾游泳池月票持有人的補領新卡費用則為每張 $13。  

23.  智能卡有效期一般為十年，學生／兒童適用的優惠智能卡有效期則為五年。

如需續期，持卡人須於智能卡有效期屆滿前一個月內，在康文署轄下分區康

樂事務辦事處辦理續期申請，同時把現有的智能卡交回註銷。  

24.  每名殘疾人士只限一名陪同者可享半費優惠。以陪同者身份半價購買月票並

取得智能卡的人士，如非陪同殘疾人士進入公眾游泳池，則不符合享有優惠

的資格。在此情況下，其智能卡及月票均不適用，須繳付訂明的入場費或憑

合適的智能卡／月票進場。  

 

(修訂於 2 0 .1 0 .2 0 1 4 )  

 
(修訂於 1 .11 .2 0 1 6 )  

 

(修訂於 1 0 .11 .2 0 23 )  


